石公奖〔2022〕1号

关于给邓扬九和郭玲两名同志嘉奖的命令

局属各单位：

邓扬九，男，1963年2月出生，江西石城人，现为石城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法制科科长、一级警长。邓扬九为“万警千车下基层”支援监管大队民警，从事看守所巡视巡查工作。他在巡视岗位上认真履责、仔细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从未缺岗、脱岗。在疫情全封闭管理期间，他便以巡控休息室为寝室，每日都在监区巡视巡查，积极协助医生对在押人员进行核酸检测，还主动承担起监区和备勤区卫生清理工作。邓扬九同志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，虽临近退休，但仍坚持“老干部”的优良作风，尽职尽责，为监所安全贡献自己力量。
郭玲，女，1994年2月出生，江西新建人，现为石城县公安局监管大队四级警长。郭玲同志兢兢业业，踏实肯干。自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，以所为家，与外界隔离，累计封闭执勤达六百余天，作为一名内勤民警，她工作事无巨细，精益求精，协助所领导做好工作人员生活保障、服务保障等工作。郭玲同志讲政治、顾大局，主动担当作为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“疫情不退、我们不退”的铮铮誓言。

邓扬九和郭玲两名同志在战疫中毅然前行，用忠诚、坚守、担当、耐心、细致的品格践行抗疫使命担当。为表彰先进，激励斗志，特命令给邓扬九和郭玲两名同志个人嘉奖。希望全局民辅警以先进为榜样，认真履职，创先争优，再立新功。

此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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